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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治國家觀點 
—論警察尾追酒駕肇禍的國賠責任 
 

編目：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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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李惠宗教授 

關鍵詞 自己責任、公德整合體、實質正當性、相當因果關係、保護規範理論 

摘要 

公務員執行職務的違法性以是否違反「保護規範職務」為斷，而規範是

否具有保護可得特定人民為意旨，可從「規範的總體意旨」加上「具體

個案的情狀」而定，故警察已明知駕駛人有酒駕情事，卻不加勸阻，已

屬違反「保護規範職務」，再加上其後「不必要」的「尾追」，該員警行

為即具有「雙重不法性」。 

重點整理 解評 

一、法治國家下公權力行使之機制 

(一)從國家哲學到法治國家的落實 

國家應作為一個「實質道德實體」，行使公權力

時應遵守法則與公共道德，亦即國家行使權利

作用應具有正當性。 

(二)法治國家原則下的行政作用應遵守的公德 

法治國家是國家機關「作用法」的指導原則，

國家各種權力執行作用，除須「合法」外，也

必須具有「實質正當性」。 

(三)憲法有關國家賠償責任的基本決定 

1.憲法第 24 條規定：「凡公務員無法侵害人民

之自由或權利者，除依法律受懲戒外，應負

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

並得依法律向國家請求賠償。」 

2.此一規定僅以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自由

權利即足以成立國家賠償責任，乃「法治國

家原則」的實踐機制之一，亦即憲法要求公

權力機制不得有違法的行為。該規定未設公

務員須具有「故意過失」始成立國家賠償責

任之要件，亦即憲法對於國家賠償責任的立

場，基本上係採「自己責任說」。憲法之所以

設此一國家賠償責任的規定，無非要求國家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重點整理 解評 

行為不可以有「違法行為」的「無瑕性」。 

3.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前段：「公務員於執

行職務行使公權力時，因故意或過失不法侵

害人民自由或權利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之規定，加上公務員「故意過失」的

要件，等於將國家賠償責任轉變為「代位責

任」，不無違憲的疑義。故學者主張，應將國

家賠償法有關公務行為的國家賠償責任，刪

除「故意過失」之要件。 

4.本案是否成立國家賠償責任，基本上應視警

員尾追駕駛人的行為，是否具有違法性而

定。而特定行無否具有違法性，不僅應審查

是否符合細節性的規定，更應該總體來看，

該行為或措施是否具有「實質正當性」，甚至

以較高的「公德」角度來審查整體行政機制

是否正當。 

二、國家賠償責任要件上的檢討 

(一)公務員職務義務的違法性的判斷─保護規範

理論 

1.德國法 

(1)德國基本法第 34 條規定：「任何人執行交

付擔任之公職職務，如違反對第三者應負

之職務上之義務時，原則上其責任應由國

家或其任職機關負之。遇有故意或重大過

失，應保留求償請求權。關於損害賠償及

求償請求，得向普通法院提起訴訟。」 

(2)具第三人關聯性的職務義務，不以公務員

職務旨在直接保護該特定人為必要。依德

國聯邦最高法院意旨，職務義務可從二方

面導出： 

○1 從「規範職務的規定」來看，該職務義

務具有保護可得特定人民為已足，不限

於專為保護特定人而規定。 

○2 從「職務行為的性質」來看，該職務義

務具有保護可得特定人的意旨。 

(3)此一理論即釋字第 469 號解釋承繼：「法

律規範保障目的之探求，應就具體個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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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如法律明確規定特定人得享有權利，

或對符合法定條件而可得特定之人，授予

向行政主體或國家機關為一定作為之請

求權者，其規範目的在於保障個人權益，

固無疑義；如法律雖係為公共利益或一般

國民福祉而設之規定，但就法律之整體結

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

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可得知亦有保障

特定人之意旨時，則個人主張其權益因公

務員怠於執行職務而受損害者，即應許其

依法請求救濟。」從「法律之整體結構、

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

展因素等綜合判斷」，使某些一般性法律

規定，在具體個案上，仍可轉換為「保護

規範」。 

2.本案涵攝及評論 

(1)本案損害之發生，係肇因於警察「積極違

法作為」(不當尾追)或「消極違法不作為」

(未勸阻其駕車)？ 

(2)總體行為觀察 

本案最接近死亡事故之原因是「追車」行

為，若無追車，未必會發生死亡車禍，故

應該歸類為「做了不該做」的積極違法作

為類型；然在因果關係判斷上，應該可以

同時考慮「消極不作為」違反勸阻義務。

是以本案應該綜合考慮，造成損害結果的

「一個總體行為」，係由不同階段的行為

組成。若前後兩行為均具有違法性，則該

行為即具有「雙重不法性」。 

3.員警有無勸阻酒駕之義務？ 

(1)職務義務的「第三人關聯性」，在個案上

可以從「職務行為性質」導出，德國聯邦

最高法院判決亦主張，應在「個案上」審

查該職務是否已經個人化或可個人化。即

本案警察在發現駕駛人有酒駕之虞，且能

夠阻止酒駕時，「該做什麼」或「不該做

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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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警察職權行使法第 1 條規定：「為規範警

察依法行使職權，以保障人民權益，維持

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特制定本法。」

而公務員 作為義務 可經由下 列方式導

出：○1 依法規規定內容及依其解釋；○2 依

機關內部之行政規則透過一般法律原則

之運用；○3 依公序良俗或法理；○4 依憲法

規定意旨。 

(3)警察在特定案件，人、地、時、事都以相

當具體時，警察就具有保護特定人民的職

務義務。從「行為不法說」的角度來看，

公務員的不作為若欠缺「正當性」，亦屬

不法的範疇。換言之，若認為警察「此時」

仍然沒有積極勸阻酒醉之人駕車，應屬

「完全不作為」的違法。 

4.尾追行為違法性的判斷 

「取締酒後駕車作業程序」係通案性規定，

並未限制於「定點臨檢」才有適用。而本案

事實上，警察並非執行「機動性巡邏勤務」

才「意外發現」被害人有酒駕的情事，而是

事先即「埋伏」在餐廳外「等候獵物」，該文

認為「欠缺執行職務的公德」。 

5.小結 

員警未積極勸阻在先有違法性，其後又以製

造高度風險的行為，尾追駕駛人，亦屬過度，

先前「未勸阻」的不作為及後來的「不當尾

追」均具有違法性，肇致車禍的總體行為，

具有「雙重不法性」。 

(二)相當因果關係的判斷 

1.相當因果關係已有固定公式？ 

(1)最高法院 23 年度上字第 107 號判例：「甲

之行為與乙之死亡間，縱有如無甲之行

為，乙即不致死亡之關係，而此種行為，

按諸一般情形，不適於發生該項結果者，

即無相當因果關係。」 

(2)最高法院 76 年台上字第 179 號判例：「所

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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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當時所存在之一切事實，為客觀之事

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之下，有此環

境、有此行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

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

條件，行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

反之，若在一般情形之下，有此同一條件

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不必皆發生

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不相當，不

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行為與結果間即

無相當因果關係。」 

(3)依上開判例所示，顯然以採「同一性」概

念，亦即發生「同一結果」是相當因果關

係的要件。 

2.相當因果關係的判斷模式 

(1)相當因果關係有無的判斷，繫乎兩個面

向： 

○1 具體面：先確定具體損害已經發生，且

係由該原因所產生。 

○2 抽象面：依據經驗法則判斷，該原因的

存在，通常會發生「損害事故」，係屬

經驗法則範圍內，即屬有相當因果關

係，但不必該損害事故，與具體所發生

的事故具有「同質」、「同種」、「同樣態」。

(2)德國聯邦最高法院亦認為「損害必須具有

社會相當性」，不以發生「該種損害」為

要件，而是在「通常因果歷程」下，只要

會發生「損害」，即屬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3)本案應判斷的是，該死亡車禍，確認係由

該事由所肇致(尾追)；且該原因的存在(尾

追)，會發生「車禍事故」，應在通常經驗

法則範圍內，則本案即具有相當因果關

係。 

(三)過失相抵與義務違反關係 

1.過失相抵的基本法理 

過失相抵基本上係屬加害人與受害人共同違

反法律義務的結果，亦即損害係因「共力」

的結果，才須適用「過失相抵」原則。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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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解評 

人違反法律義務係屬肇致損害事故的主因，

但若沒有加上公務機關違法作為或不作為，

未必會導致損害的發生，則受害人違反義務

的行為，即有過失相抵的適用。 

2.具體判斷過失相抵的比例 

如果確認肇致損害事故的原因，係肇因於被

害人違反義務，則被害人過失比例應該已經

超過半數，再視違反義務多寡及程度累進計

算。 

三、結論 

(一)憲法對於國家賠償責任係有意採取「自己責

任」，公務員執行職務的違法性以是否違反「保

護規範職務」為斷，而規範是否具有保護可得

特定人民為意旨，可從「規範的總體意旨」加

上「具體個案的情狀」而定。 

(二)警察已明知駕駛人有酒駕情事，卻不加勸阻，

已屬違反「保護規範職務」。此為第一層的違

法。再加上其後「不必要」的「尾追」，此為

第二層的違法，亦即該員警行為具有「雙重不

法性」。 

四、如果員警不積極取締呢？ 

(一)若警察「明知」駕駛人已屬「酒醉」，猶任其

開車並尾追，但結果是該車與他車相撞，造成

另外他人的傷亡，對造成損害及他車的損害，

同樣應成立國家賠償。但此屬於基於事實行為

所成立之「不真正連帶」債務的問題。對「其

他人」而言，國賠責任固屬成立，但其與酒駕

者如何分擔責任，另有探討的空間。 

(二)若警察「明知」駕駛人已屬「酒醉」，但沒勸

阻駕車，也沒有尾追其酒駕，而駕駛人卻因酒

駕「自撞身亡」或「造成他人傷亡」，是否另

有國賠問題？ 

警察怠於勸阻，如果造成酒駕者自撞死亡之類

的事故，應屬於「怠於執行保護規範職務」的

「完全不作為」。但該文認為，「為勸阻酒駕者

駕車」固然會構成「保護規範職務」的違反，

但在相當因果關係上，酒駕只是升高損害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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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風險，不必然會造成車禍損害，避免損害仍

屬駕駛人本人的義務，發生自撞或損及他人之

事故，該酒醉駕車者，乃「完全操縱損害事故

的歷程」，必須自負其責，縱使警察不勸阻其

開車，亦不可認為該「完全不作為」對車禍結

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不會成立國家賠償

責任。 

(三)若警察尾追酒駕，造成警察自己受傷或死亡，

酒駕者是否亦有責任？ 

酒駕者雖屬惹起事故之原因，故有「條件關

係」，但畢竟員警自撞不是由酒駕者所造成，

欠缺相當因果關係，不應責由酒駕者負責。 

考題趨勢 國家賠償中公務員職務義務的違法性及相當因果關係之判斷 

延伸閱讀 

一、蕭文生，〈國家賠償責任之歸責原則─最高法院九十九年度台上字

第八三六號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 21 期，頁 87-95。 

二、林明鏘，〈警察行使職權與國家賠償責任--兼評臺北高行九十八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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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知識推薦，都可在最多法學資源的【月旦法學知識庫】

www.lawdata.com.tw 立即在線搜尋！ 

 
 
 
 
 
 
 
 
 
 
 
 
 
 
 
 
 
 
 
 
 
 
 
 
 
 
 
 
 
 
 
 

 
 
 
 
 
 
 
 
 
 
 
 
 
 
 
 
 
 
 
 
 
 
 
 
 
 
 
 
 
 
 
 

 
 
 
 
 
 
 
 
 
 
 
 
 
 
 
 
 
 
 
 
 
 
 
 
 
 
 
 
 
 
 
 

 
 
 
 
 
 
 
 
 
 
 
 
 
 
 
 
 
 
 
 
 
 
 
 
 
 
 
 
 
 
 
  


